EARAL S R RAE A
109 & %% %5995

},;;7‘ 2} -)‘Z‘l}n—bé& 1:;5};;'\4 x_ '4\:3

~

. o ~ NS
F TR IE A 33

“t 3
bR

?{ﬁg': [RELAES g 13,, ﬁiEfF
A 3+ Er
S NIE A E ok R EF
FEFARGFIRYEARPETFE > RERATF 3F 0 AR
AWII4ET? 28D 3 3@ fEhmh % 2 H)dde™
I <

- “HREREGREATET],91583,984~ 5 2 p A E109£ 10
V3LpAE A E R L REEIFF A5 L

= R R R AL ERE LFOOEOOE0000005 54
PN H P F 7202 %ii*#ﬁ}:“" yHE DA B ICRE

Wi e, ~ TR ’}Egp W 2R, s THEFER S
20 :

AR 2008 ~, c THERGRANZ FBHEFG
rEA SELEL %&4”1&1&1108&7”35Hw’f”ﬂ‘\#ﬁ’i’?wé‘
I, o~ THBA B2 2 FH AP ERTE

A B2 IFHE o
EFTWE A B P EF A28 d R
RS - 8 YR 2 0 ETE 63835, 000 B AL R
6o BBERF BRI ATER] 91553,984~ 5 R4 AR
EHEE FL S BERE
tHABERFL By w o
T

i

X

Fols
Shy
B
s
d
=

- cRRENTERERS SN BAMFRELER HWRE
;{}—&»%ﬂmw\@ T2 A A2k 7o F 2 4o
BHEEREE fEAFI R HpE 22 pd
KB @A o R AL AR o W HCE L R 0R

\
;},}

%— 7



Weiipd e SAFZT WY > BFART - ridr
F AL RASHE o B F P FIAFALE A & ond o AT HE
& 520918 ~ %2600 % 158 ~ 526208 % 198 2 % 26315 5 172
AEEF Y o AMERFRE E FU A PCRSE LG A
FO(THEY T ) 2 H 2RI A ATEBARTT o R g
EPEEe ) R QRN EY FOERY B eBr o0 K
Fira @ Xy T TER JI]]\?'@J‘J—,T”‘TP N SN B N
PREIHEPE EFIRFIRTRES D P75
PR PN PR E R R B FTAN ARAT LI s IS 2
¥a81 352 FoleBew do bt fiE A 1&4.@@)@&@ ) B odreos P iR B
PRI R E o B AT o fFS R Fot A RII3E6
17Tp & fedrw A3 o ,35‘_5;%“’\‘ Atk R (AR
¥ %331 ~34TFE ) » B2 pjuirf 27T 4 figw 2504 0§
AP RRRF TR FIA F 2 BN P L R L
B TR A > A AP o
FroRiEE O RE A ERRFRL MR BRL R
%%’%&&“'%4”%7%iéihﬁ£%"p$$
TR ARG RTRY *i% » N E PR 2 F 2550
1 F 1A B2 A BTG B oo AR A AT RS
BHARER (TR) 3, 18754,006~ > 2 p 109+’c7 o2
AT R L RFEIFE AZOFE AL o iz
G L B H AL, 572@"8 476 > 2 p109#10* 3
PAZ P > HEFEJFE ALDFEZALL > HgR
A2 %Pﬁ-,’é!ﬁ‘%i" RN OO%ﬂOO&OOOOOO% Hod e 230
2 H g H 720 gl 230 pHE DRI A R PORR AL
?W??J‘r%%ﬁwwiiﬁJ‘rﬁlﬁﬁﬁﬁﬁi
1,200 ~, ~ "HEGRANZE FRFHEFG o
j# A 3108& 72 3P *—"“r%él_\#ﬁffﬁ'p@'lpzij > rf;{ﬁi}‘
Fepr) 2 Fd AP HER L’E?zw‘fﬁ;’** "R~ R
Mo MR T RE (A ARSZ 544624487 ) 0 &b
BT BARZFERL P RET23722% Y ~i4c 302 P

U



B E O A ETF e

PTG

- CRAZARIBESFEETIOFAERERFT AT VX
RRZRGG RO - EREFERFT A0 - TRERAEK
PPN B R EFRALD R AGEF AL
TP I AP EEFT R ET R AR
TP S EFRTF AP ARSI GUNT Bk
TFRAT N BFERT AP RN AT AP
(MTEFEYER) 2 LB LRI SHBAFT kg
201032 108 E 2 P2 BACEYE - 117 2 RH
BHIARE AR 0 P Ao E T TR RE 0
Pow dr s 3,5085 4,876~ (o & R feBL wir £3F
R ads ) r}%’{i

Ask2 Wi AR | T ) RESTIURF
A P e de (A
6,400 % (34 ,zwﬁ{

%@%%ﬁ&Bﬁﬁ&lﬁmiﬁgo*_§W%@($&2?
b)) T BH F a2 L:}E%"E%ljﬁ'lg %ﬁ’ﬁl—i’:ﬁ: AL A At
S R EERE 2 oo RAE F1T9E ~ %1840 % 198 o
B fE c H22THE R 29T A BHAERT (A 5 A
Az B ) s o FEFFA A A2 Lﬂbi’f KREANE
2,572%8, 476~ o # % > ﬁdﬂmww 20p NERRE A
P R A 2 A L ROOEOOR0000005 %
4%5ﬁ%F7%?%@“’é¢26£¢J2%am*ﬁ#
o R EEDP % ﬁ;\ﬁﬁw*@ ’oMa%ﬁﬁ
AP EXRTEZ = AR BERLE O IR REE
PRSP R TLE e FF % H%“@*d@ 2,57
2@8 476~ > 2 p109F107 31 pA=2 i H P ok - $&3F & )
FREAZDFE AL o (EHrA v %277 o E)BP 51
ﬁ’@?@'%%% ? 4B

S BAR IR RL LR AL T 23463 8977

T

\,

v
]

\f:\:

b
i
mj



mﬁfwk%fwqrggm:ﬁzié{ﬂﬁ%@%ﬁ#ﬁ&?gwg
LEEOOEOOE0000008 54 2 2 H 3o + 7205E 5 3F
3}7' e R 7ER], 2008 o2 i A ER TR eIt A
EE L o AR AR T Bl AT fr&r‘g (%’z&y“"ﬁ ¥
N F ) feBwiez £ E 5 1,20885,5807 0 et A T
%5#771p(ﬂ%ggﬁ%$4wwx—)1@%w¢r7¢%f;;1
4683,290~ > R 2T RMHFEBEEL2 9415384~
(e d ™ Ta g2 LR v dip | 970 ) o0 &
% S PEE R 2 84586,400~ (Trdottk T 5l 3 4977 )
oo Fd Rh ARG B G Ef%ﬁma (et £ T Bl
HETT ) ’@ir% ﬁf £3§\180g"’/%ru;g & W
1,845%3,984~ » Hg R4z - Bipit s ’f‘»?;zﬁ%
Eﬂ’ﬂ%i\zg ”‘\r-“f"-‘fﬁ" TEP ) RL 2w B T2 B
‘:’Fia"‘ = ”’Ii“ﬂ"%’f =) ’?ﬁ%}g’ﬁ’*%'ﬁﬁﬁ LA
BT o
Z A AEHZER

it M2 M BeE > FRLZEAFERERFF LD X
BRZLGF AP - EREERFF 27~ TRRER
PPREP B EFEE R AT B AR AT
YRR E NS AP EEF LT BT R RREH
TR~ EFRTF RO~ EEEw G U ~ BEEE
TFRP N BFERT AT AR RHT AP o

Vit 0 2 B2 LB | F SR AT 2 A R
a1 ARE N FEMEEE > 1038 21082 F > 41
P PREEME L B 0 B oA T HBE1E8 TH S R
BoWrTRE R %ﬁ;&mk%dlo&)i%i F %9015~ 11
28 B F FA135L (T AL E) Hiogd - 24 TR
SR ARG %é%’vu%iﬂf@ﬁ’@%%&@
ZMBEFFPI 2T BRERF RFAE AL
ERNAEF ~F o v RERBFIRETo o RAF TR IVE



EHLP oAt ERH L2 B TESR LR
~ > 33 ]05#F 2 108# FF » & .'1'»?‘/241—_%%&'1@ 16
Ty §¢@;¢ﬁy; DY EAS S ¥ I
PG ERERE ST ZTERE R A
IF o A R FJrF '2 PR v R AL ?q‘;?ri»]fcﬁmrir v 3R
Bl #Ej}_,/\ PR A

ﬂ‘u *33‘: e“ i<
-
g

‘1‘3‘?\* - W by
Pt
)2

<
2

H¢4u%a%i§m~ﬁifé’ﬁﬁéiwﬁ*%éﬁ%
W20 Ta 32 LM wh b HForr2402 2 AicE
DUFENER RS SE AR LS LR el L h A

EERL o

@its o i MM R L L7 L iiﬁ%) ()4 4
T > paH R4 84556,400 % ,ﬁ.a R O )
13 4%577 -

(U2 o hott 4 7 SB3eim i (TARES Ao 1 %) JeB
L‘?#r’%@?’%f’}A*ﬁﬁ”‘ZiE%ﬁw,t‘ISO ST

A %ft'i\.»‘{g&_7 TB"‘:}

LRSS ¥ E L
TR H AL R 23 0F 0 Sedf T 3t

\

#ﬁ;’* = —l*it' LR %%2&4‘6,—?8“’%%)&@ » YT B~

dovit 4 TRAARZ wic kiR WAroT £ v KA

FRFHERELFL o MAREE B xiraviir"u?fz\ T YmEL] AT

e e~ 4el, 2088 5,585~ » wdetid & T SmEL0ATT B

Yo B 01467 3, 290~ % 3% o

2.55% ¢

(Thert 2 7 ShBilorm B (4R 5 A7) e

Dh 2815k 453 T2 p 103~ 104E42 > e & 412
ER KN HEI2FGHE P B &ﬂ;@%#@ﬁ’ﬂ
GAEMF XTI p 2P T LaEE o AR H 5 &

-]



PUIE SR T A FE T LR 4o k£ 2 K 2 4 - $HE131
20~30236~41~43~56257~62~80283%r7F Ax7 2 ¥
foo B AFET L et sE2 £ E6539 4, 4925 o x 2 e
Boro S Acii T o AR NN04E B ARV g U0 7 B2
wir£ 4008 ~ 0 HP 320 ~kd 45V PR 2 L B
% AR %ﬂ’%”saNQWL%¢4@m~¢wzn
WeBew dom e F E I > H104F B 20 0° B A1 iE

o (e LR A - %553 12) » &% B
ik w e £9F (T400F ~) 2 LR K E R A
Bl A - 5133 183042 2. £3F (r2148 2,000~ )
PO AL B B RN TE A TATEE S R A TRy e P
R12 8 3108E8 F > FHEFPHME w45 5 A
PfeBew ez &40 20108287 15p © ARk B e
w4el, 2718 7,849~ (7 5 1058 @ feB~3m A ) » F 3t
£ 20P ¥ (TAERAAE 1058 B e B2 v 3o 54027 2, 32
8 » A4 p103& 423 108# 2 » #fjeP2 w i £FF T
s ], 6T4H 17T~ %% (ﬂnﬁhé,ﬂ¥m325ﬁ),:ﬁﬁ

W

.'Z' BLF,\_;E‘J\Q\L%FE H?z )& %ﬂ:}pﬁ@”{;«" ;FLj\Fm
L= 51532 171F ) - 42 m;w P s i

4

N H BTN G UL T 2 2T A i
A E P TERETRIET AR
@ﬁ&%aﬁ¢LAWAﬁ“wgu¢%%%%%4

L1580 108#E 77 3p ~ 108E87 22 k2 A= F 2
For T EARE S EERNNTLHIHEH BTN A
2108 TI3p g MRt s BRA230H <5 R
20 FRPAFB-H108E67 2 FF
FRd o FR#pd sz Hpeigirg 7
2o NBEFRLEIHRETEFTRER ‘
%ﬁ%\ﬂiﬂﬁﬁ~ﬁﬁiiki%& vie (Rt
&iﬁﬂﬁk%‘lowa s 3 527165 % 507 ~ 108# &
©F 22148 % % At - ¥261~275F ) o Hin

‘m

ﬁ”

"
St
mi



ﬁ¢4ﬁ:ﬂi%%ﬁ’%%$%%k%?#ﬁ&%
-%@i;ﬁ%—i»ﬁwkéﬁﬁ%ﬁif:ﬁmv“
FPRERERE Y BN AR S NI ER LBy oz
EAFFRE L TEMMEBEAL NP o T ARLF R
RS R g E R S 1% 2 3% Rl 2
PRFERE LR L FE A kR Wi R e
PETEFE L RV N o REWER Y BARE Ak

3 B

|
WA AR LD P Br e RREA £ 31,6745 177~
=

1«\

Pl

L\-tfﬂ ;;‘E
Iz
\__1

E7
Ag U P B bede kLA R A A - B131 20
30236 ~41~43~56257~62~80% 8377 #78 2. 415
i OH ﬁ%ﬁ,%fgdﬁﬁﬁag$ﬁﬂ,“%ﬁﬁﬁ
AP MBI ERE (Eef 52016007 00p ) - H 2
p?ff/»\f""%'ﬁf%’”ii wﬁu‘;ﬁ fetf (LAREZ %
3242 348F ) o ¥t > FHA F PR HEA A5 G AL P
THREE R REEEBPE Ry BB L
FRE G ERPDH G B T
AR SR L 2 GREIERPY o 2R gga{ r’f?;’—'lj
G0 m A AEB P P2 RFEF (
E)’ﬁP%Ej%ﬁﬁﬁﬁmﬁ’ﬂiﬁﬁiiwﬁdﬂ
1, PP R i H 2
FER 7 G A Z R
P OFb i E AR
EAPIT 0 TR A A
S AR AR B

-\

-

@204 1 F A TR YR ERF e p L1 L
WHZFHE o RA G ENRS (LARSE 2 5362
F) > H bz £988F 7,890~ » Bt i 2 97 ko
A & | A - S BA3HT T AR TE AR £ 0 JadR B b ot

CASS



T L LR RE TR A R4 PR
j*a\ﬁﬁ%ﬁ4éiﬁw’@??’:ﬁi7#iiﬁﬁ&
T A PRI w2 AR R E
AP RERELGF LD ¥

Ae® Z §3643372 3781 388F ) g ,:‘safi'ﬂq%a;kq;#
i d - iR - g BT A BB A 56 802 Hh3i8]
2834 AR A R BB E B p A 5106
#4797 24p ~106#97 30p ~106#10"% 3p » &~ BF
itz p RS 10672 15F ~ 107107 22p ~ 107#
107 3p » = FApeeigdB ? A& 1&E 1 (AL RS
S EF108E &k 3 % 221455 % - $160 ~ 189 ~ 240 ~ 24
2~ 243F ) B H B AT G okl AR AR G
PR B EHE2 1538 (LAmd #%%2
[ANER 2 S C R 22 BILE ST 2214%{ - %271
F) oo AR 2R AR PER S LR L e

“ll
Q
i~

ﬁ%ﬁ%%ﬁ%ﬁ%ﬁﬁﬁﬂﬂ"ﬁ&&iﬁ%ﬁﬁ%
B FIEE GFIA R BB m Aotk o R R R L G &
Fla 2880 £ 4ok LA X204 - %356~ 802
58118377 £ T o

@&“’@%¥%$$%®%”$W?5ﬁ%w# R
X2 T AR AT 2 #42.1,208% 5,585~ ¢ » w e 3z
S e A 3865638 4,492~ - & > I H s FEpte U

5k 2_ ‘
S S AR N R R R .
%m%a%%&wwam(%ﬁ&miéﬂé'>m@¢
R ¥ Ak DAL et A T BT BB (TR R
¥7327) g2z v B £47 51508 3,290~ %337 >
= Lo Pz E~146F 3, 290~ 2
¥ te fi]hﬁ L IpAF A u@;;u et o R s
Wl FRAGED X AR A S BR324 A 2w
oo AN RAAE G L PI0TEGY AT s &
7 B R s (AMM21KVDC) /e £33 2o (F 2 H

$N\R



) > AFEFES818 4,796~ 5 RIS A E R R HE T
L PR A R A (AMM21KVDC) $R 43w 1g o & s 3%
TG REFP2E A IBFTEF P RLT
R 20~ “’fmﬁt”* ﬁ;zi'fﬁqii\wﬂirpélg
23 (AAR¥-F2DF) " ZRAB-FE-HEP W
%~%§E~“%Aﬁ%ﬂ?@ﬁ§ﬂ%ﬁ§ﬁ%ﬁ~ﬂ
(ELﬂmé = %1732 17T7F ) - &
R - ’%Tm N 4
§4,796£(%§3t ’Tﬁ?ﬁﬁfﬁ“%&ﬁ’% i 19
AATEEP H o et TR (4MM21KVDC)
R AMEFE 228~ AV iiﬂ%ﬁw%n%%ﬁ
7R g A107TE1007 3OB % 3:638 6,581~ o ja t B
%%Ez»% e AL H T Pp ARl E Ay E
A
T

2
BT
:B
‘fv‘

9 @%@*E%ﬁ£WE’w eftil¥wlyg s

RO PHBZELTRE EBHET R A EIES1HY,
796~ 23— MaBitp 3 > RAGE RN ph > mRAEA
MR RALF G U FE AL B SRR A R
FRSF LI AN PEFIr EF R 2 X B TR (42
IKVDC) » 78 fE 2R 8 i At F L2 #1072 107
0P “THE > EBHDREX2ZTRNEZ ST P ME
HEF2 55 4p
SR TR SR S VRS E RS
A2t £ #2146 3, 290~ 3

4&7'_»0
SX*Pﬁd?%ﬁ%‘%ﬁﬁ%ﬁﬁ%ﬁ%i?k’zﬁﬁ
hAERFTER G2 0 HP 1807 A 0 o d AT EER

B2 EAEL L ek sz‘:ﬁgﬁil_ﬂ_zlb’%ﬂ:-%jz«g o 2, _4—_@;,
£84586,400~FFF > Z R L H o I L RN

el B o REHME B2 BAGFRI0OE ~ 0 4 T SR
oo UPRBRHERL AEMIFTET > RERLTER S FA
M 37 @il AP FIRERALH e ¥

AR



()

RN P IR B Ak AL A2
£%§§~50;§‘£E\‘100;§"1 I e R U A s W A
FEIARGF LT 0 e %%’ﬁ@%&lﬁ%?

£ ELMm = %2881 289;? ) Eg.vmﬁ; IR ES
SATE T H M B2 708 5 A2 5 0 A IR A Fu
ik °’t’@4ﬂ$4%u&47%§ﬂ$@&
Bewde s £3 2,041 3845 2T o deh e LA R R
% % 2.1,02586,400~ (=& 3% :0000000-+0000000=0000
0000) » & =3 1,91583,984~=2 452 (3% 3% 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Bl &2 &% ;* % 184iF % 138 {5 £
R E FRREZEN G R R HL, 9158 3,984
oo WG Yo ATEINA 0 BB A EF o 3 RA T kAR
F1790F ~ %1841 % 178w B ~ %2270 % 238 2 % D445 2 2
F“PP FROPBEHEFZEE AR BT ARE B
4{59 o
Ja ?«Fﬁ‘f\?ﬁ»/*ﬁ TP R LE eI A
AR AR A 108297 20p HE R R E R AN
ry kE R m*OOﬁ:&LOOﬁ»OOOOOO ot e 2 H e}
é:%rizé#w v & B, 2008 s fE o R o i
2 TRFFRE Mo APEIRAP ER I EF 0 X
ﬁH 22 5% (LARE- $31TF) » a4 2 &
%’@ﬁ@F@ FRE IR R PELeL 2 52
AT 2 PP HER TLE e ’*v:“ié PR I IR

F b"-y;iu y A i# }%’ & R GE %1841"3— ES -;—;; ,\‘LE_,LZL ;f»}t’* 4!
LR R s O R 32,5208, 478

~ o 2 pl09F107 31 pA2FHp b HFEFIFF A 20
FHZAL o ORERER R aiﬁfiﬁOOﬁOO&
0000003 5L 4 3 2302 Hpe 7202 852 5 230> 432 [ 4@
,N,g DR IR M L ,),v)g m/\‘SJ N rfﬁﬂ}gggbh &) ’_:ﬁfKJ N

THEEFRAA 1,200~ ~ THEFREANZ F

C



BRI 01085 T 39%@41:}5%&%

|
E%] ’ B\‘J/i’i‘qﬁ IEJ_E; ’ f@": ,5;@" o X j\}ljli‘_}/fa"%gﬁ—j\é};g%f‘}%
5k b RERR R RS SRS LS R

MR
£ ,:/,,\vqlmgp 2P EGEE EFE2 o

4
= %;«ﬁéﬂvra' ;f;s—*rs”ﬁ W o - MEWA 5 kR

T~ R
FreiE w790 0 % 3900% 5 291 ~ % 3920% 5298 » H|Aded
< o
¥ = A B 114 & 8 ! 12 p
NEF - FEEEZE 7 O RHZ
= F By
= F WE>

T AGRBRRATS o
Aot 0 JEAN R E 20 Mo A FE A PR X
I X RONR D RS20 P ARATHRIZT F R
(f‘:’/‘ﬁé’%f*ﬂ'ias'?i&44ﬁ§tx-:%zl\)

dod EREFRA IR o - BB FF AT -

¢ F A @«1 114 =& 8

Pimd
U,
DO
3

teE HYE
% ®
AL RELEL WA (AR LRI A AT |REFRL AW o
1 ey aee 1, 8624 77~ 1, 2083 5, 585~ ok ) ] N A -
%5135 20 ~ 3036 ~ 4
1~ 4356257~ 62~ 80
3837
2 |EEamwsd s P [4d852, 760~ 448372, 760~
(e &% @@ e
iaR)
TIELEE . 30748, 780~ 3078, 780 ~
4 |ogagane 19144, 808 ~ 19174, 808~
5 |mETELT 15043, 290 ~ 1463, 290 < de h ) & 2]
#5327 7
S EEI e 1462, 000 ~ 14672, 000 =
T |wEmEfg I (37553, 161~ 3753, 161 ~
T 1074 ~ 1074 ~

#+t—8



(\ER)

9 b FA 10

;‘35’;-_‘

105 =~

v
ke

L,

598% 4, 876~

2,941 384~

W& T

i | £ B 5N £3F

1 N8R ABOOHEOOR0005 » a3 k4 4p L& = 5053 6, 400 ~
N 230§ ~

3 |+ 108267 FF LA 105 =

4 BAFIRGELHE  NREIH R pELA 1005 ~

5 AL HME P2 BARFET0E ~ 0 d RE 2 A A T 05 ~

b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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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敏傑  
訴訟代理人  黃敬寓律師
被      告  蔡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原告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15萬3,984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民國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3，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38萬5,000元為被告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15萬3,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但反訴不因本訴撤回而失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62條第1項及第2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本訴原告蔡文政對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凱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起訴，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星凱公司則以蔡文政於任職期間收取回扣，致星凱公司受有損害，暨蔡文政同意以其所有不動產為星凱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前開損害賠償債權為由，提起反訴。經核星凱公司所提反訴及蔡文政於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均與蔡文政收取回扣所衍生之糾紛相牽連，星凱公司所提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後蔡文政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具狀撤回本訴，經星凱公司及翁敏傑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331、347頁），蔡文政所提本訴即生撤回之效力，是本件僅就反訴進行審理及裁判，並逕以星凱公司為原告，逕以蔡文政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其新臺幣（下同）3,187萬4,006元，及自109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被告給付其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請求被告協同其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被告對此變更、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三第446至448頁），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同意，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稱星凱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被告於103至108年擔任伊公司之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與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之機會，向如附表甲所示廠商，收取回扣共3,598萬4,876元（被告向各廠商收取之回扣金額，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所示），致伊公司以較高之價格發包工程，而受有相當於被告所收取回扣金額之損害。扣除被告已賠償伊公司845萬6,400元（給付方法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暨訴外人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星凱集團尚受有2,572萬8,476元之損害。又星凱集團（除伊公司外）已將其等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公司，伊公司亦已為債權讓與之通知，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伊公司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2,572萬8,476元。其次，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予伊公司，同意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公司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公司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伊公司亦得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㈢聲明第1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原告主張伊向如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所收取之回扣金額，並不爭執；關於原告請求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協同原告辦理1,2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伊亦無意見。惟伊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46萬3,290元，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應僅為2,941萬384元（即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所示）。此外，伊除已賠償原告845萬6,400元（即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外，已另由訴外人陳俊谷代為歸還70萬元（即如附表乙編號5所示），再扣除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原告之債權應僅剩1,845萬3,984元，其請求伊給付超過此一數額部分，於法應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含原告與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㈡被告前為原告之副總經理，負責與承攬太陽能新建工程等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等事務，於103年至108年間，利用辦理採購業務之機會，要求如附表甲編號1至8「配合廠商」欄所示廠商，變更價格如本院110年度易字第901號、112年度訴字第413號（下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至九「變更後廠商報價」欄所示金額，並以變更後之價格，向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報價並成立契約，俟配合廠商依約請款後，被告再於不詳時、地，向配合廠商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
　㈢被告明知志鑫企業社銷售之鐵氟龍絕緣墊原始價格為每片7元，竟於105年至108年間，要求該企業社以每片16元或25元之價格填載於報價單據，持以向原告、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請領款項，被告則於上開公司撥款後，向志鑫企業社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上開公司。
　㈣被告以不爭執事項㈡、㈢之行為，致原告之關係企業受有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欄所示之損害，且星凱集團除原告外之關係企業，均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
　㈤被告已就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因不爭執事項㈡、㈢所受損害，賠付原告845萬6,400元，其具體賠付方式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
　㈥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即創躍土木包工業）收取之回扣，業由訴外人尤秝宏返還其中180萬元予原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金錢給付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1至9所示公司，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回扣，致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等語；被告固不爭執其曾向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回扣，致原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惟辯稱：伊僅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46萬3,290元等語。
  ⒉經查：
　　⑴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部分：
　　①原告雖主張：福州有限公司自103、104年起，配合被告之要求，提出有價差之報價單，且伊提出之原始估價單，亦係福州有限公司員工自公司電腦內直接印出，相關單據足以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收受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回扣，其金額即為伊所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又李技和曾向翁敏傑表示，被告於104年間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共400萬元，其中320萬元係由福州有限公司開立支票交付被告取款，對比系爭刑案判決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而涉犯背信罪部分，其104年間之犯罪所得僅160萬元（即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至12），與李技和前述回扣金額（即400萬元）之差距，約等同於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8部分之金額（即214萬2,000元），此外被告與伊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訴外人即福州有限公司員工王守勤於108年8月間，即陸續核對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其中108年8月15日已確認被告曾收取回扣1,271萬7,849元（不含105年間收取部分），並於同年月26日另行確認被告於105年間收取之回扣為402萬2,328元，被告自103年起至108年止，所收取之回扣金額至少已達1,674萬177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9至25頁），並提出確認單、支存交易明細表及支票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53至171頁）。被告則辯稱：當時伊係欲與翁敏傑和解，對於其與福州有限公司所提出之金額並未詳細核算，應不得以此作為原告所受損害之金額等語。
　　②查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曾以被告涉嫌背信罪為由，先後於108年7月3日、108年8月22日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並以前開確認單為其等提出刑事告訴之證據資料，而被告於108年7月3日曾出具切結書，同意交付230萬元予原告，並放棄領取其108年6月之薪資，又於翌（4）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被告及其配偶所有不動產設定抵押予原告，以擔保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債務等事實，有刑事告訴狀、刑事申告單、切結書及同意書在卷可憑（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716號卷第0頁、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第1頁、本院卷一第261、275頁），堪認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前，即曾就被告收取回扣致星凱集團受有損害一事，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被告簽立之上開確認單上，僅以表格方式呈現各年度收取回扣之案件、報價及差額，並無相關憑證或支出明細，且被告當時甫遭星凱集團及翁敏傑等人對其提出刑事告訴，則被告於上開確認單上簽名時，因亟欲與星凱集團和解，未經詳細核算即逕行簽名，非無可能，原告僅憑上開確認單即主張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受有1,674萬177元之損害，尚非可採。
　　③福州有限公司雖提供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原始估價單或報價單，然除後述估價單及報價單外，其餘單據均未記載具體開立時間（僅記載為2016年00月00日），甚至有部分估價單未記載業主名稱及工程名稱（見本院卷三第324至348頁）。對此，證人李技和雖證稱：福州有限公司正常開立給客戶的估價單會填寫日期，只有開立給被告的估價單，有的會寫日期、有的不會寫日期，是伊決定是否在開立給被告之估價單上填寫日期，但伊已忘記是如何判斷，亦不記得未填寫日期之原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3頁），然估價單並非正式合約內容，其上記載之品項、規格及金額通常具有時效性，倘未記載日期，收受估價單之人自無從得知其上所載內容是否確實可信，證人李技和上開證詞已與一般交易習慣未符，且因上述估價單均未填載開立日期，亦無從僅憑交易金額相同或相近，即推認各筆交易均係由福州有限公司提供報價資料予被告，供被告修改價格後，再以較高價格與星凱集團簽約，並將其中價差作為回扣交付被告收受。
　　④至於福州有限公司雖另提供完整記載日期或工程名稱之估價單及報價單，然其中報價單部分（見本院卷三第362頁），其上記載之金額8萬7,890元，雖與原告所主張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43所示款項相吻合，惟報價單上所載客戶名稱為原告，前開附表編號43之公司則為綠活光電有限公司及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二者並不相符，無從認定是否確係收取回扣之原始報價單；此外，開立予萬兆能源有限科技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估價單（見本院卷三第364至372、378至388頁），經與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逐一比對，固可分別與該附表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款項對應，然上開估價單之開立日期分別為106年4月24日、106年9月30日、106年10月3日，星凱集團實際訂購之日期則為106年7月15日、107年10月22日、107年10月3日，二者相距近3個月甚或1年以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二第160、189、240、242、243頁），上開估價單雖未標示有效期限，相較福州有限公司所開立其他報價單之15天期限（見本院卷三第36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一第271頁），已超過至少2個月或更長之時間，是實際合約所載報價雖高於前開估價單估價日期，仍無從認定該價格調整原因是否係因被告欲收取回扣所致，亦無法推知原告有無因各該合約，受有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金額之損害。
　　⑤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208萬5,585元外，尚包含其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一節，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自無從就此部分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部分：
　　　原告另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其金額為150萬3,290元等語，被告固不爭執曾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146萬3,290元之回扣，然就其差額4萬元部分予以否認。對此，原告雖以：上開差額乃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款項之回扣，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6月間之訂購電線，包含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共3萬公尺（每公尺單價22元），未稅金額為81萬4,796元，嗣後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退回1萬公尺，該電線應計數量剩餘2萬公尺，因鏗富電業有限公司原始電線價格為20元，可知被告就該筆訂單收受之回扣為4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並提出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保管單、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或出貨折讓證明單、出貨單及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73至177頁）。查上開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及出貨單上所載金額，均為81萬4,796元（未稅），保管單及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記載退回太陽能電線（4MM21KVDC）1萬公尺，未稅金額為22萬元，匯款申請書則記載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曾於107年10月30日匯款63萬6,581元。惟上開保管單乃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而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雖記載退回1萬公尺電線，且對應之發票字軌及號碼均與前開未稅金額81萬4,796元之統一編號相符，然未經填寫退貨日期，亦未經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蓋印確認，尚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或於何時退回若干數量之太陽能電線（4MM21KVDC），亦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0日所匯款項，與其前開買受之電線等產品有何關聯，且彼等間之金額經相互扣減、折算後亦未相吻合，尚難推認被告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46萬3,290元外，尚包含原告主張之差額4萬元。
  ⒊又本件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收取之回扣，乃與訴外人尤秝宏共同為之，其中180萬元部分，已由尤秝宏返還原告，且被告已以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方法，向原告清償共845萬6,400元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至於被告雖抗辯：伊已將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指定由翁敏傑收取，以賠償原告本件所受損害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證人陳俊谷亦證稱：先前因原告較晚給付工程款，導致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周轉出現狀況，伊曾向被告借款1次，借款之金額為50萬元或100萬元，伊已不記得，但原告將款項匯入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後，伊已有清償，惟原告之工程尚有追加工程款尚未給付，被告向伊表示剩下約20多萬元借款無庸清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8至289頁），難認被告有指定翁敏傑收取其對陳俊谷之70萬元借款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準此，原告因被告擔任原告副總經理期間收取回扣，受有2,941萬384元之損害，扣除已受填補及原告已受償之1,025萬6,4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尚受有1,915萬3,984元之損害（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1,915萬3,984元，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不予准許。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核屬選擇的訴之合併，已無再加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提出同意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17頁），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原告辦理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被告出具之同意書，請求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給付勝訴部分，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駁回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薛全晉
　　　　　　　　　　　　　　　　　　　法　官　彭聖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潘豐益
附表甲：
		編號

		廠商名稱

		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

		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

		被告否認之金額明細



		1

		福州有限公司

		1,862萬77元

		1,208萬5,585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



		2

		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繹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48萬2,760元

		448萬2,760元

		




		3

		創躍土木包工業

		307萬8,780元

		307萬8,780元

		




		4

		山電久有限公司

		191萬4,808元

		191萬4,808元

		




		5

		鏗富電業有限公司

		150萬3,290元

		146萬3,290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



		6

		威鋮機電工程行

		146萬2,000元

		146萬2,000元

		




		7

		尚捷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375萬3,161元

		375萬3,161元

		




		8

		聯豐企業社

		107萬元

		107萬元

		




		9

		志鑫企業社

		10萬元

		10萬元

		




		


		合計

		3,598萬4,876元

		2,941萬384元

		










附表乙：
		編號

		返還方式

		金額



		1

		出售屏東縣○○鎮○○路000號，匯款至原告指定帳戶

		505萬6,400元



		2

		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230萬元



		3

		放棄108年6月薪資受領權

		10萬元



		4

		提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後，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100萬元



		5

		被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收取

		70萬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敏傑  

訴訟代理人  黃敬寓律師

被      告  蔡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原告提起反訴，本院於

民國114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15萬3,984元，及自民國109年10

    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

    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

    新臺幣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

    對抵押權人於民國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

    「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3，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38萬5,000元為被告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15萬3,984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

    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

    視同未起訴。但反訴不因本訴撤回而失效力。民事訴訟法第

    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62條第1項及第263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本件本訴原告蔡文政對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星凱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起訴，請求塗銷抵押

    權登記；星凱公司則以蔡文政於任職期間收取回扣，致星凱

    公司受有損害，暨蔡文政同意以其所有不動產為星凱公司設

    定抵押權，擔保前開損害賠償債權為由，提起反訴。經核星

    凱公司所提反訴及蔡文政於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均與

    蔡文政收取回扣所衍生之糾紛相牽連，星凱公司所提反訴，

    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後蔡文政於民國113年6月17日

    具狀撤回本訴，經星凱公司及翁敏傑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

    第331、347頁），蔡文政所提本訴即生撤回之效力，是本件

    僅就反訴進行審理及裁判，並逕以星凱公司為原告，逕以蔡

    文政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

    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

    給付其新臺幣（下同）3,187萬4,006元，及自109年7月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

    後，改為請求被告給付其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

    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請求

    被告協同其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

    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

    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

    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

    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被告對此變更、追加無異議而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三第446至448頁），依上開規

    定，應視為同意，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於法自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

    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

    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

    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合稱星凱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被

    告於103至108年擔任伊公司之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與廠商洽

    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之機會，向如附表甲所示廠商，收取

    回扣共3,598萬4,876元（被告向各廠商收取之回扣金額，如

    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所示），致伊公司以較高之

    價格發包工程，而受有相當於被告所收取回扣金額之損害。

    扣除被告已賠償伊公司845萬6,400元（給付方法如附表乙編

    號1至4所示），暨訴外人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星凱集團

    尚受有2,572萬8,476元之損害。又星凱集團（除伊公司外）

    已將其等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公司，伊公司亦已為

    債權讓與之通知，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

    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

    之判決），伊公司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2,572

    萬8,476元。其次，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予伊公

    司，同意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

    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公司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

    保前述伊公司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

    定登記，伊公司亦得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抵押

    權設定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

    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㈢聲明第1項，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原告主張伊向如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

    廠商所收取之回扣金額，並不爭執；關於原告請求伊就坐落

    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協

    同原告辦理1,2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伊亦無

    意見。惟伊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

    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

    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46萬3

    ,290元，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應僅為2,941萬384元（即如附

    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所示）。此外，伊除已賠償

    原告845萬6,400元（即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外，已另由

    訴外人陳俊谷代為歸還70萬元（即如附表乙編號5所示），

    再扣除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原告之債權應僅剩1,845萬3,

    984元，其請求伊給付超過此一數額部分，於法應屬無據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含原告與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

    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

    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

    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㈡被告前為原告之副總經理，負責與承攬太陽能新建工程等廠

    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等事務，於103年至108年間，利

    用辦理採購業務之機會，要求如附表甲編號1至8「配合廠商

    」欄所示廠商，變更價格如本院110年度易字第901號、112

    年度訴字第413號（下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至九「變更

    後廠商報價」欄所示金額，並以變更後之價格，向星凱集團

    之關係企業報價並成立契約，俟配合廠商依約請款後，被告

    再於不詳時、地，向配合廠商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星凱集

    團之關係企業。

　㈢被告明知志鑫企業社銷售之鐵氟龍絕緣墊原始價格為每片7元

    ，竟於105年至108年間，要求該企業社以每片16元或25元之

    價格填載於報價單據，持以向原告、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請領款項

    ，被告則於上開公司撥款後，向志鑫企業社收取回扣，致生

    損害於上開公司。

　㈣被告以不爭執事項㈡、㈢之行為，致原告之關係企業受有如附

    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欄所示之損害，且星凱集團

    除原告外之關係企業，均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

    與原告。

　㈤被告已就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因不爭執事項㈡、㈢所受損害，

    賠付原告845萬6,400元，其具體賠付方式如附表乙編號1至4

    所示。

　㈥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即創躍土木包工業）收取之

    回扣，業由訴外人尤秝宏返還其中180萬元予原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金錢給付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1至9所示公司，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

    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回扣，致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等語；

    被告固不爭執其曾向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收取

    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回扣，致原

    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惟辯稱：伊僅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

    廠商收取回扣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

    收取回扣146萬3,290元等語。

  ⒉經查：

　　⑴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部分：

　　①原告雖主張：福州有限公司自103、104年起，配合被告之

      要求，提出有價差之報價單，且伊提出之原始估價單，亦

      係福州有限公司員工自公司電腦內直接印出，相關單據足

      以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收受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

      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回

      扣，其金額即為伊所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又李技和

      曾向翁敏傑表示，被告於104年間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之

      回扣共400萬元，其中320萬元係由福州有限公司開立支票

      交付被告取款，對比系爭刑案判決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

      收取回扣而涉犯背信罪部分，其104年間之犯罪所得僅160

      萬元（即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至12），與李技和

      前述回扣金額（即400萬元）之差距，約等同於系爭刑案

      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8部分之金額（即214萬2,000元），

      此外被告與伊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訴外人即福州有限公司

      員工王守勤於108年8月間，即陸續核對被告向福州有限公

      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其中108年8月15日已確認被告曾收取

      回扣1,271萬7,849元（不含105年間收取部分），並於同

      年月26日另行確認被告於105年間收取之回扣為402萬2,32

      8元，被告自103年起至108年止，所收取之回扣金額至少

      已達1,674萬177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9至25頁），並提

      出確認單、支存交易明細表及支票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

      卷三第153至171頁）。被告則辯稱：當時伊係欲與翁敏傑

      和解，對於其與福州有限公司所提出之金額並未詳細核算

      ，應不得以此作為原告所受損害之金額等語。

　　②查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曾以被告涉嫌背信罪為由，

      先後於108年7月3日、108年8月22日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

      ，並以前開確認單為其等提出刑事告訴之證據資料，而被

      告於108年7月3日曾出具切結書，同意交付230萬元予原告

      ，並放棄領取其108年6月之薪資，又於翌（4）日出具同

      意書，同意將被告及其配偶所有不動產設定抵押予原告，

      以擔保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債務等事實，有刑事告訴

      狀、刑事申告單、切結書及同意書在卷可憑（見臺灣屏東

      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716號卷第0頁、108年度他字

      第2214號卷第1頁、本院卷一第261、275頁），堪認原告

      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前，即曾就被告收取回扣致星凱集團

      受有損害一事，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被告簽立之上開

      確認單上，僅以表格方式呈現各年度收取回扣之案件、報

      價及差額，並無相關憑證或支出明細，且被告當時甫遭星

      凱集團及翁敏傑等人對其提出刑事告訴，則被告於上開確

      認單上簽名時，因亟欲與星凱集團和解，未經詳細核算即

      逕行簽名，非無可能，原告僅憑上開確認單即主張被告向

      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受有1,674萬177元之損害

      ，尚非可採。

　　③福州有限公司雖提供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

      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原始估

      價單或報價單，然除後述估價單及報價單外，其餘單據均

      未記載具體開立時間（僅記載為2016年00月00日），甚至

      有部分估價單未記載業主名稱及工程名稱（見本院卷三第

      324至348頁）。對此，證人李技和雖證稱：福州有限公司

      正常開立給客戶的估價單會填寫日期，只有開立給被告的

      估價單，有的會寫日期、有的不會寫日期，是伊決定是否

      在開立給被告之估價單上填寫日期，但伊已忘記是如何判

      斷，亦不記得未填寫日期之原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3

      頁），然估價單並非正式合約內容，其上記載之品項、規

      格及金額通常具有時效性，倘未記載日期，收受估價單之

      人自無從得知其上所載內容是否確實可信，證人李技和上

      開證詞已與一般交易習慣未符，且因上述估價單均未填載

      開立日期，亦無從僅憑交易金額相同或相近，即推認各筆

      交易均係由福州有限公司提供報價資料予被告，供被告修

      改價格後，再以較高價格與星凱集團簽約，並將其中價差

      作為回扣交付被告收受。

　　④至於福州有限公司雖另提供完整記載日期或工程名稱之估

      價單及報價單，然其中報價單部分（見本院卷三第362頁

      ），其上記載之金額8萬7,890元，雖與原告所主張如系爭

      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43所示款項相吻合，惟報價單上所載

      客戶名稱為原告，前開附表編號43之公司則為綠活光電有

      限公司及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二者並不相符，無從認

      定是否確係收取回扣之原始報價單；此外，開立予萬兆能

      源有限科技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估價單（見本

      院卷三第364至372、378至388頁），經與系爭刑案判決附

      表一逐一比對，固可分別與該附表編號56、80及編號81至

      83所示款項對應，然上開估價單之開立日期分別為106年4

      月24日、106年9月30日、106年10月3日，星凱集團實際訂

      購之日期則為106年7月15日、107年10月22日、107年10月

      3日，二者相距近3個月甚或1年以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二第160、189、240、242、2

      43頁），上開估價單雖未標示有效期限，相較福州有限公

      司所開立其他報價單之15天期限（見本院卷三第362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一第271頁）

      ，已超過至少2個月或更長之時間，是實際合約所載報價

      雖高於前開估價單估價日期，仍無從認定該價格調整原因

      是否係因被告欲收取回扣所致，亦無法推知原告有無因各

      該合約，受有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6、80及編號81

      至83所示金額之損害。

　　⑤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

      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208萬5,585元外，尚包含

      其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一節，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

      ，自無從就此部分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部分：

　　　原告另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

      業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其金額為150萬3,290元等語，

      被告固不爭執曾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146萬3,290元之

      回扣，然就其差額4萬元部分予以否認。對此，原告雖以

      ：上開差額乃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款項之回扣

      ，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6月間之訂購電線，包含

      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共3萬公尺（每公尺單價22

      元），未稅金額為81萬4,796元，嗣後丞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就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退回1萬公尺，該電

      線應計數量剩餘2萬公尺，因鏗富電業有限公司原始電線

      價格為20元，可知被告就該筆訂單收受之回扣為4萬元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並提出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

      、保管單、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或出貨折讓證明單、出貨

      單及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73至177頁）。查上

      開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及出貨單上所載金額，均為81萬

      4,796元（未稅），保管單及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

      折讓證明單，記載退回太陽能電線（4MM21KVDC）1萬公尺

      ，未稅金額為22萬元，匯款申請書則記載丞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曾於107年10月30日匯款63萬6,581元。惟上開保

      管單乃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而營業人

      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雖記載退回1萬公尺電

      線，且對應之發票字軌及號碼均與前開未稅金額81萬4,79

      6元之統一編號相符，然未經填寫退貨日期，亦未經丞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蓋印確認，尚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是否或於何時退回若干數量之太陽能電線（4MM21K

      VDC），亦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0

      日所匯款項，與其前開買受之電線等產品有何關聯，且彼

      等間之金額經相互扣減、折算後亦未相吻合，尚難推認被

      告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

      告所不爭執之146萬3,290元外，尚包含原告主張之差額4

      萬元。

  ⒊又本件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收取之回扣，乃與訴外

    人尤秝宏共同為之，其中180萬元部分，已由尤秝宏返還原

    告，且被告已以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方法，向原告清償共

    845萬6,400元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至於被告雖抗辯：

    伊已將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指定由翁敏傑收取，

    以賠償原告本件所受損害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證人陳俊

    谷亦證稱：先前因原告較晚給付工程款，導致漢豐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周轉出現狀況，伊曾向被告借款1次，借款之金額

    為50萬元或100萬元，伊已不記得，但原告將款項匯入漢豐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後，伊已有清償，惟原告之工程尚有追加

    工程款尚未給付，被告向伊表示剩下約20多萬元借款無庸清

    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8至289頁），難認被告有指定翁敏

    傑收取其對陳俊谷之70萬元借款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抗辯，

    尚難採信。準此，原告因被告擔任原告副總經理期間收取回

    扣，受有2,941萬384元之損害，扣除已受填補及原告已受償

    之1,025萬6,4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

    ，尚受有1,915萬3,984元之損害（計算式：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債

    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1,915萬3,984元，即屬有

    據。超過部分，則應不予准許。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為請求，

    核屬選擇的訴之合併，已無再加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其

    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

    建物，為伊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對被告

    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提出

    同意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17頁），為被告所不爭執，原

    告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原告辦理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被告出

    具之同意書，請求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

    ，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

    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

    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

    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

    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

    、「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於如主文第

    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非

    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給付勝訴部分，

    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駁回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薛全晉

　　　　　　　　　　　　　　　　　　　法　官　彭聖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

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潘豐益

附表甲：

編號 廠商名稱 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 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 被告否認之金額明細 1 福州有限公司 1,862萬77元 1,208萬5,585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 2 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繹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48萬2,760元 448萬2,760元  3 創躍土木包工業 307萬8,780元 307萬8,780元  4 山電久有限公司 191萬4,808元 191萬4,808元  5 鏗富電業有限公司 150萬3,290元 146萬3,290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 6 威鋮機電工程行 146萬2,000元 146萬2,000元  7 尚捷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375萬3,161元 375萬3,161元  8 聯豐企業社 107萬元 107萬元  9 志鑫企業社 10萬元 10萬元   合計 3,598萬4,876元 2,941萬384元  



附表乙：

編號 返還方式 金額 1 出售屏東縣○○鎮○○路000號，匯款至原告指定帳戶 505萬6,400元 2 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230萬元 3 放棄108年6月薪資受領權 10萬元 4 提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後，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100萬元 5 被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收取 70萬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敏傑  
訴訟代理人  黃敬寓律師
被      告  蔡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原告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15萬3,984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民國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3，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38萬5,000元為被告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15萬3,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但反訴不因本訴撤回而失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62條第1項及第2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本訴原告蔡文政對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凱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起訴，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星凱公司則以蔡文政於任職期間收取回扣，致星凱公司受有損害，暨蔡文政同意以其所有不動產為星凱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前開損害賠償債權為由，提起反訴。經核星凱公司所提反訴及蔡文政於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均與蔡文政收取回扣所衍生之糾紛相牽連，星凱公司所提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後蔡文政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具狀撤回本訴，經星凱公司及翁敏傑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331、347頁），蔡文政所提本訴即生撤回之效力，是本件僅就反訴進行審理及裁判，並逕以星凱公司為原告，逕以蔡文政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其新臺幣（下同）3,187萬4,006元，及自109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被告給付其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請求被告協同其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被告對此變更、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三第446至448頁），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同意，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稱星凱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被告於103至108年擔任伊公司之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與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之機會，向如附表甲所示廠商，收取回扣共3,598萬4,876元（被告向各廠商收取之回扣金額，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所示），致伊公司以較高之價格發包工程，而受有相當於被告所收取回扣金額之損害。扣除被告已賠償伊公司845萬6,400元（給付方法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暨訴外人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星凱集團尚受有2,572萬8,476元之損害。又星凱集團（除伊公司外）已將其等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公司，伊公司亦已為債權讓與之通知，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伊公司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2,572萬8,476元。其次，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予伊公司，同意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公司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公司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伊公司亦得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㈢聲明第1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原告主張伊向如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所收取之回扣金額，並不爭執；關於原告請求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協同原告辦理1,2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伊亦無意見。惟伊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46萬3,290元，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應僅為2,941萬384元（即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所示）。此外，伊除已賠償原告845萬6,400元（即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外，已另由訴外人陳俊谷代為歸還70萬元（即如附表乙編號5所示），再扣除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原告之債權應僅剩1,845萬3,984元，其請求伊給付超過此一數額部分，於法應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含原告與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㈡被告前為原告之副總經理，負責與承攬太陽能新建工程等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等事務，於103年至108年間，利用辦理採購業務之機會，要求如附表甲編號1至8「配合廠商」欄所示廠商，變更價格如本院110年度易字第901號、112年度訴字第413號（下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至九「變更後廠商報價」欄所示金額，並以變更後之價格，向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報價並成立契約，俟配合廠商依約請款後，被告再於不詳時、地，向配合廠商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
　㈢被告明知志鑫企業社銷售之鐵氟龍絕緣墊原始價格為每片7元，竟於105年至108年間，要求該企業社以每片16元或25元之價格填載於報價單據，持以向原告、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請領款項，被告則於上開公司撥款後，向志鑫企業社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上開公司。
　㈣被告以不爭執事項㈡、㈢之行為，致原告之關係企業受有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欄所示之損害，且星凱集團除原告外之關係企業，均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
　㈤被告已就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因不爭執事項㈡、㈢所受損害，賠付原告845萬6,400元，其具體賠付方式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
　㈥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即創躍土木包工業）收取之回扣，業由訴外人尤秝宏返還其中180萬元予原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金錢給付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1至9所示公司，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回扣，致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等語；被告固不爭執其曾向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回扣，致原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惟辯稱：伊僅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46萬3,290元等語。
  ⒉經查：
　　⑴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部分：
　　①原告雖主張：福州有限公司自103、104年起，配合被告之要求，提出有價差之報價單，且伊提出之原始估價單，亦係福州有限公司員工自公司電腦內直接印出，相關單據足以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收受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回扣，其金額即為伊所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又李技和曾向翁敏傑表示，被告於104年間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共400萬元，其中320萬元係由福州有限公司開立支票交付被告取款，對比系爭刑案判決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而涉犯背信罪部分，其104年間之犯罪所得僅160萬元（即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至12），與李技和前述回扣金額（即400萬元）之差距，約等同於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8部分之金額（即214萬2,000元），此外被告與伊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訴外人即福州有限公司員工王守勤於108年8月間，即陸續核對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其中108年8月15日已確認被告曾收取回扣1,271萬7,849元（不含105年間收取部分），並於同年月26日另行確認被告於105年間收取之回扣為402萬2,328元，被告自103年起至108年止，所收取之回扣金額至少已達1,674萬177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9至25頁），並提出確認單、支存交易明細表及支票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53至171頁）。被告則辯稱：當時伊係欲與翁敏傑和解，對於其與福州有限公司所提出之金額並未詳細核算，應不得以此作為原告所受損害之金額等語。
　　②查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曾以被告涉嫌背信罪為由，先後於108年7月3日、108年8月22日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並以前開確認單為其等提出刑事告訴之證據資料，而被告於108年7月3日曾出具切結書，同意交付230萬元予原告，並放棄領取其108年6月之薪資，又於翌（4）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被告及其配偶所有不動產設定抵押予原告，以擔保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債務等事實，有刑事告訴狀、刑事申告單、切結書及同意書在卷可憑（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716號卷第0頁、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第1頁、本院卷一第261、275頁），堪認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前，即曾就被告收取回扣致星凱集團受有損害一事，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被告簽立之上開確認單上，僅以表格方式呈現各年度收取回扣之案件、報價及差額，並無相關憑證或支出明細，且被告當時甫遭星凱集團及翁敏傑等人對其提出刑事告訴，則被告於上開確認單上簽名時，因亟欲與星凱集團和解，未經詳細核算即逕行簽名，非無可能，原告僅憑上開確認單即主張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受有1,674萬177元之損害，尚非可採。
　　③福州有限公司雖提供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原始估價單或報價單，然除後述估價單及報價單外，其餘單據均未記載具體開立時間（僅記載為2016年00月00日），甚至有部分估價單未記載業主名稱及工程名稱（見本院卷三第324至348頁）。對此，證人李技和雖證稱：福州有限公司正常開立給客戶的估價單會填寫日期，只有開立給被告的估價單，有的會寫日期、有的不會寫日期，是伊決定是否在開立給被告之估價單上填寫日期，但伊已忘記是如何判斷，亦不記得未填寫日期之原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3頁），然估價單並非正式合約內容，其上記載之品項、規格及金額通常具有時效性，倘未記載日期，收受估價單之人自無從得知其上所載內容是否確實可信，證人李技和上開證詞已與一般交易習慣未符，且因上述估價單均未填載開立日期，亦無從僅憑交易金額相同或相近，即推認各筆交易均係由福州有限公司提供報價資料予被告，供被告修改價格後，再以較高價格與星凱集團簽約，並將其中價差作為回扣交付被告收受。
　　④至於福州有限公司雖另提供完整記載日期或工程名稱之估價單及報價單，然其中報價單部分（見本院卷三第362頁），其上記載之金額8萬7,890元，雖與原告所主張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43所示款項相吻合，惟報價單上所載客戶名稱為原告，前開附表編號43之公司則為綠活光電有限公司及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二者並不相符，無從認定是否確係收取回扣之原始報價單；此外，開立予萬兆能源有限科技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估價單（見本院卷三第364至372、378至388頁），經與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逐一比對，固可分別與該附表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款項對應，然上開估價單之開立日期分別為106年4月24日、106年9月30日、106年10月3日，星凱集團實際訂購之日期則為106年7月15日、107年10月22日、107年10月3日，二者相距近3個月甚或1年以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二第160、189、240、242、243頁），上開估價單雖未標示有效期限，相較福州有限公司所開立其他報價單之15天期限（見本院卷三第36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一第271頁），已超過至少2個月或更長之時間，是實際合約所載報價雖高於前開估價單估價日期，仍無從認定該價格調整原因是否係因被告欲收取回扣所致，亦無法推知原告有無因各該合約，受有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金額之損害。
　　⑤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208萬5,585元外，尚包含其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一節，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自無從就此部分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部分：
　　　原告另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其金額為150萬3,290元等語，被告固不爭執曾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146萬3,290元之回扣，然就其差額4萬元部分予以否認。對此，原告雖以：上開差額乃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款項之回扣，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6月間之訂購電線，包含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共3萬公尺（每公尺單價22元），未稅金額為81萬4,796元，嗣後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退回1萬公尺，該電線應計數量剩餘2萬公尺，因鏗富電業有限公司原始電線價格為20元，可知被告就該筆訂單收受之回扣為4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並提出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保管單、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或出貨折讓證明單、出貨單及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73至177頁）。查上開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及出貨單上所載金額，均為81萬4,796元（未稅），保管單及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記載退回太陽能電線（4MM21KVDC）1萬公尺，未稅金額為22萬元，匯款申請書則記載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曾於107年10月30日匯款63萬6,581元。惟上開保管單乃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而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雖記載退回1萬公尺電線，且對應之發票字軌及號碼均與前開未稅金額81萬4,796元之統一編號相符，然未經填寫退貨日期，亦未經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蓋印確認，尚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或於何時退回若干數量之太陽能電線（4MM21KVDC），亦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0日所匯款項，與其前開買受之電線等產品有何關聯，且彼等間之金額經相互扣減、折算後亦未相吻合，尚難推認被告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46萬3,290元外，尚包含原告主張之差額4萬元。
  ⒊又本件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收取之回扣，乃與訴外人尤秝宏共同為之，其中180萬元部分，已由尤秝宏返還原告，且被告已以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方法，向原告清償共845萬6,400元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至於被告雖抗辯：伊已將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指定由翁敏傑收取，以賠償原告本件所受損害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證人陳俊谷亦證稱：先前因原告較晚給付工程款，導致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周轉出現狀況，伊曾向被告借款1次，借款之金額為50萬元或100萬元，伊已不記得，但原告將款項匯入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後，伊已有清償，惟原告之工程尚有追加工程款尚未給付，被告向伊表示剩下約20多萬元借款無庸清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8至289頁），難認被告有指定翁敏傑收取其對陳俊谷之70萬元借款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準此，原告因被告擔任原告副總經理期間收取回扣，受有2,941萬384元之損害，扣除已受填補及原告已受償之1,025萬6,4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尚受有1,915萬3,984元之損害（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1,915萬3,984元，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不予准許。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核屬選擇的訴之合併，已無再加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提出同意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17頁），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原告辦理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被告出具之同意書，請求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給付勝訴部分，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駁回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薛全晉
　　　　　　　　　　　　　　　　　　　法　官　彭聖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潘豐益
附表甲：
		編號

		廠商名稱

		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

		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

		被告否認之金額明細



		1

		福州有限公司

		1,862萬77元

		1,208萬5,585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



		2

		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繹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48萬2,760元

		448萬2,760元

		




		3

		創躍土木包工業

		307萬8,780元

		307萬8,780元

		




		4

		山電久有限公司

		191萬4,808元

		191萬4,808元

		




		5

		鏗富電業有限公司

		150萬3,290元

		146萬3,290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



		6

		威鋮機電工程行

		146萬2,000元

		146萬2,000元

		




		7

		尚捷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375萬3,161元

		375萬3,161元

		




		8

		聯豐企業社

		107萬元

		107萬元

		




		9

		志鑫企業社

		10萬元

		10萬元

		




		


		合計

		3,598萬4,876元

		2,941萬384元

		










附表乙：
		編號

		返還方式

		金額



		1

		出售屏東縣○○鎮○○路000號，匯款至原告指定帳戶

		505萬6,400元



		2

		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230萬元



		3

		放棄108年6月薪資受領權

		10萬元



		4

		提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後，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100萬元



		5

		被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收取

		70萬元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599號

原      告  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敏傑  

訴訟代理人  黃敬寓律師

被      告  蔡文政  

訴訟代理人  黃叙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原告提起反訴，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15萬3,984元，及自民國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民國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83，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38萬5,000元為被告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915萬3,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經撤回者，視同未起訴。但反訴不因本訴撤回而失效力。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第262條第1項及第26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本訴原告蔡文政對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星凱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起訴，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星凱公司則以蔡文政於任職期間收取回扣，致星凱公司受有損害，暨蔡文政同意以其所有不動產為星凱公司設定抵押權，擔保前開損害賠償債權為由，提起反訴。經核星凱公司所提反訴及蔡文政於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均與蔡文政收取回扣所衍生之糾紛相牽連，星凱公司所提反訴，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嗣後蔡文政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具狀撤回本訴，經星凱公司及翁敏傑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331、347頁），蔡文政所提本訴即生撤回之效力，是本件僅就反訴進行審理及裁判，並逕以星凱公司為原告，逕以蔡文政為被告，先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其新臺幣（下同）3,187萬4,006元，及自109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狀送達後，改為請求被告給付其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請求被告協同其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被告對此變更、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見本院卷三第446至448頁），依上開規定，應視為同意，則原告所為訴之變更、追加，於法自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稱星凱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太陽能發電系統建置，被告於103至108年擔任伊公司之副總經理期間，利用與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之機會，向如附表甲所示廠商，收取回扣共3,598萬4,876元（被告向各廠商收取之回扣金額，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所示），致伊公司以較高之價格發包工程，而受有相當於被告所收取回扣金額之損害。扣除被告已賠償伊公司845萬6,400元（給付方法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暨訴外人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星凱集團尚受有2,572萬8,476元之損害。又星凱集團（除伊公司外）已將其等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伊公司，伊公司亦已為債權讓與之通知，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請求擇一為有利於原告之判決），伊公司得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給付2,572萬8,476元。其次，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予伊公司，同意以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公司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公司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伊公司亦得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如主文第2項所示。㈢聲明第1項，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原告主張伊向如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所收取之回扣金額，並不爭執；關於原告請求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協同原告辦理1,200萬元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伊亦無意見。惟伊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僅有146萬3,290元，原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應僅為2,941萬384元（即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所示）。此外，伊除已賠償原告845萬6,400元（即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外，已另由訴外人陳俊谷代為歸還70萬元（即如附表乙編號5所示），再扣除尤秝宏返還之180萬元，原告之債權應僅剩1,845萬3,984元，其請求伊給付超過此一數額部分，於法應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含原告與東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金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馳本食品有限公司、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介揚企業有限公司、綠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嘉益光電有限公司、嘉豐綠能有限公司、綠點光電有限公司、綠活光電有限公司、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㈡被告前為原告之副總經理，負責與承攬太陽能新建工程等廠商洽談工程合約或採購材料等事務，於103年至108年間，利用辦理採購業務之機會，要求如附表甲編號1至8「配合廠商」欄所示廠商，變更價格如本院110年度易字第901號、112年度訴字第413號（下稱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至九「變更後廠商報價」欄所示金額，並以變更後之價格，向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報價並成立契約，俟配合廠商依約請款後，被告再於不詳時、地，向配合廠商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

　㈢被告明知志鑫企業社銷售之鐵氟龍絕緣墊原始價格為每片7元，竟於105年至108年間，要求該企業社以每片16元或25元之價格填載於報價單據，持以向原告、萬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芯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請領款項，被告則於上開公司撥款後，向志鑫企業社收取回扣，致生損害於上開公司。

　㈣被告以不爭執事項㈡、㈢之行為，致原告之關係企業受有如附表甲「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欄所示之損害，且星凱集團除原告外之關係企業，均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

　㈤被告已就星凱集團之關係企業因不爭執事項㈡、㈢所受損害，賠付原告845萬6,400元，其具體賠付方式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

　㈥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即創躍土木包工業）收取之回扣，業由訴外人尤秝宏返還其中180萬元予原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金錢給付部分：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1至9所示公司，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回扣，致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等語；被告固不爭執其曾向附表甲編號2至4、6至8所示廠商，收取如附表甲「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欄所示金額之回扣，致原告受有該金額之損害，惟辯稱：伊僅向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208萬5,585元，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收取回扣146萬3,290元等語。

  ⒉經查：

　　⑴如附表甲編號1所示廠商（即福州有限公司）部分：

　　①原告雖主張：福州有限公司自103、104年起，配合被告之要求，提出有價差之報價單，且伊提出之原始估價單，亦係福州有限公司員工自公司電腦內直接印出，相關單據足以作為認定被告確有收受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回扣，其金額即為伊所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又李技和曾向翁敏傑表示，被告於104年間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共400萬元，其中320萬元係由福州有限公司開立支票交付被告取款，對比系爭刑案判決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而涉犯背信罪部分，其104年間之犯罪所得僅160萬元（即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至12），與李技和前述回扣金額（即400萬元）之差距，約等同於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8部分之金額（即214萬2,000元），此外被告與伊法定代理人翁敏傑、訴外人即福州有限公司員工王守勤於108年8月間，即陸續核對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之金額，其中108年8月15日已確認被告曾收取回扣1,271萬7,849元（不含105年間收取部分），並於同年月26日另行確認被告於105年間收取之回扣為402萬2,328元，被告自103年起至108年止，所收取之回扣金額至少已達1,674萬177元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9至25頁），並提出確認單、支存交易明細表及支票翻拍照片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53至171頁）。被告則辯稱：當時伊係欲與翁敏傑和解，對於其與福州有限公司所提出之金額並未詳細核算，應不得以此作為原告所受損害之金額等語。

　　②查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翁敏傑曾以被告涉嫌背信罪為由，先後於108年7月3日、108年8月22日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並以前開確認單為其等提出刑事告訴之證據資料，而被告於108年7月3日曾出具切結書，同意交付230萬元予原告，並放棄領取其108年6月之薪資，又於翌（4）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被告及其配偶所有不動產設定抵押予原告，以擔保被告對原告所負損害賠償債務等事實，有刑事告訴狀、刑事申告單、切結書及同意書在卷可憑（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716號卷第0頁、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第1頁、本院卷一第261、275頁），堪認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前，即曾就被告收取回扣致星凱集團受有損害一事，與被告協商賠償事宜；而被告簽立之上開確認單上，僅以表格方式呈現各年度收取回扣之案件、報價及差額，並無相關憑證或支出明細，且被告當時甫遭星凱集團及翁敏傑等人對其提出刑事告訴，則被告於上開確認單上簽名時，因亟欲與星凱集團和解，未經詳細核算即逕行簽名，非無可能，原告僅憑上開確認單即主張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受有1,674萬177元之損害，尚非可採。

　　③福州有限公司雖提供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款項之原始估價單或報價單，然除後述估價單及報價單外，其餘單據均未記載具體開立時間（僅記載為2016年00月00日），甚至有部分估價單未記載業主名稱及工程名稱（見本院卷三第324至348頁）。對此，證人李技和雖證稱：福州有限公司正常開立給客戶的估價單會填寫日期，只有開立給被告的估價單，有的會寫日期、有的不會寫日期，是伊決定是否在開立給被告之估價單上填寫日期，但伊已忘記是如何判斷，亦不記得未填寫日期之原因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3頁），然估價單並非正式合約內容，其上記載之品項、規格及金額通常具有時效性，倘未記載日期，收受估價單之人自無從得知其上所載內容是否確實可信，證人李技和上開證詞已與一般交易習慣未符，且因上述估價單均未填載開立日期，亦無從僅憑交易金額相同或相近，即推認各筆交易均係由福州有限公司提供報價資料予被告，供被告修改價格後，再以較高價格與星凱集團簽約，並將其中價差作為回扣交付被告收受。

　　④至於福州有限公司雖另提供完整記載日期或工程名稱之估價單及報價單，然其中報價單部分（見本院卷三第362頁），其上記載之金額8萬7,890元，雖與原告所主張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43所示款項相吻合，惟報價單上所載客戶名稱為原告，前開附表編號43之公司則為綠活光電有限公司及品暢生活事業有限公司，二者並不相符，無從認定是否確係收取回扣之原始報價單；此外，開立予萬兆能源有限科技公司、芫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估價單（見本院卷三第364至372、378至388頁），經與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逐一比對，固可分別與該附表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款項對應，然上開估價單之開立日期分別為106年4月24日、106年9月30日、106年10月3日，星凱集團實際訂購之日期則為106年7月15日、107年10月22日、107年10月3日，二者相距近3個月甚或1年以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二第160、189、240、242、243頁），上開估價單雖未標示有效期限，相較福州有限公司所開立其他報價單之15天期限（見本院卷三第36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2214號卷一第271頁），已超過至少2個月或更長之時間，是實際合約所載報價雖高於前開估價單估價日期，仍無從認定該價格調整原因是否係因被告欲收取回扣所致，亦無法推知原告有無因各該合約，受有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56、80及編號81至83所示金額之損害。

　　⑤此外，原告復未就被告向福州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208萬5,585元外，尚包含其主張之差額653萬4,492元一節，提出其他證據加以證明，自無從就此部分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⑵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部分：

　　　原告另主張：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5所示廠商（即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之回扣，其金額為150萬3,290元等語，被告固不爭執曾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146萬3,290元之回扣，然就其差額4萬元部分予以否認。對此，原告雖以：上開差額乃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款項之回扣，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6月間之訂購電線，包含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共3萬公尺（每公尺單價22元），未稅金額為81萬4,796元，嗣後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太陽能電線（4MM21KVDC）部分退回1萬公尺，該電線應計數量剩餘2萬公尺，因鏗富電業有限公司原始電線價格為20元，可知被告就該筆訂單收受之回扣為4萬元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並提出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保管單、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或出貨折讓證明單、出貨單及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三第173至177頁）。查上開統一發票、出貨明細表及出貨單上所載金額，均為81萬4,796元（未稅），保管單及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記載退回太陽能電線（4MM21KVDC）1萬公尺，未稅金額為22萬元，匯款申請書則記載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曾於107年10月30日匯款63萬6,581元。惟上開保管單乃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行製作之文件，而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雖記載退回1萬公尺電線，且對應之發票字軌及號碼均與前開未稅金額81萬4,796元之統一編號相符，然未經填寫退貨日期，亦未經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蓋印確認，尚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否或於何時退回若干數量之太陽能電線（4MM21KVDC），亦無從認定丞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0日所匯款項，與其前開買受之電線等產品有何關聯，且彼等間之金額經相互扣減、折算後亦未相吻合，尚難推認被告向鏗富電業有限公司收取回扣致原告所受之損害，除被告所不爭執之146萬3,290元外，尚包含原告主張之差額4萬元。

  ⒊又本件被告向如附表甲編號3所示廠商收取之回扣，乃與訴外人尤秝宏共同為之，其中180萬元部分，已由尤秝宏返還原告，且被告已以如附表乙編號1至4所示方法，向原告清償共845萬6,400元等事實，為原告所不爭執。至於被告雖抗辯：伊已將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指定由翁敏傑收取，以賠償原告本件所受損害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證人陳俊谷亦證稱：先前因原告較晚給付工程款，導致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周轉出現狀況，伊曾向被告借款1次，借款之金額為50萬元或100萬元，伊已不記得，但原告將款項匯入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後，伊已有清償，惟原告之工程尚有追加工程款尚未給付，被告向伊表示剩下約20多萬元借款無庸清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88至289頁），難認被告有指定翁敏傑收取其對陳俊谷之70萬元借款之情形，被告此部分抗辯，尚難採信。準此，原告因被告擔任原告副總經理期間收取回扣，受有2,941萬384元之損害，扣除已受填補及原告已受償之1,025萬6,4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尚受有1,915萬3,984元之損害（計算式：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其1,915萬3,984元，即屬有據。超過部分，則應不予准許。至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及第544條規定為請求，核屬選擇的訴之合併，已無再加審究之必要，併予敘明。

　㈡原告請求被告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部分：

　　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08年9月20日出具同意書，同意將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為伊設定1,200萬元之抵押權，以擔保前述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惟迄未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語，並提出同意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17頁），為被告所不爭執，原告依上開同意書，請求被告協同原告辦理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及被告出具之同意書，請求判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572萬8,476元，及自10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協同原告就坐落屏東縣○○鎮○○段000000地號土地全部及其地上729建號建物全部，辦理「權利人：星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債權額比例：全部」、「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08年7月3日所發生之損害賠償債務」、「債務人：蔡文政」之普通抵押權設定登記。於如主文第1、2項所示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又本判決原告請求金錢給付勝訴部分，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依附，應駁回之。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凃春生

　　　　　　　　　　　　　　　　　　　法　官　薛全晉

　　　　　　　　　　　　　　　　　　　法　官　彭聖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書記官　潘豐益

附表甲：

編號 廠商名稱 原告主張之回扣金額 兩造不爭執之回扣金額 被告否認之金額明細 1 福州有限公司 1,862萬77元 1,208萬5,585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20、30至36、41、43、56至57、62、80至83所示 2 漢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為：繹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48萬2,760元 448萬2,760元  3 創躍土木包工業 307萬8,780元 307萬8,780元  4 山電久有限公司 191萬4,808元 191萬4,808元  5 鏗富電業有限公司 150萬3,290元 146萬3,290元 如系爭刑案判決附表六編號32所示 6 威鋮機電工程行 146萬2,000元 146萬2,000元  7 尚捷開發科技有限公司 375萬3,161元 375萬3,161元  8 聯豐企業社 107萬元 107萬元  9 志鑫企業社 10萬元 10萬元   合計 3,598萬4,876元 2,941萬384元  



附表乙：

編號 返還方式 金額 1 出售屏東縣○○鎮○○路000號，匯款至原告指定帳戶 505萬6,400元 2 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230萬元 3 放棄108年6月薪資受領權 10萬元 4 提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後，以現金交付原告指定之人 100萬元 5 被告對陳俊谷之借款債權70萬元，由原告法定代理人收取 70萬元 









